             学院毕业生就业统计工作
承诺书
招生就业处：
我院严格按照教育部就业统计“四不准”“三不得”规定要求，对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进行逐一核实，确保上报学校、省教育厅和教育部的毕业生就业情况真实、准确。
我院郑重声明：
1.不以任何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；
2.不将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；
3.不以户档托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就业协议；
4.不将毕业生顶岗实习、见习证明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。
如有违反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定，以及上述声明的，我院愿承担相应责任，接受相应处理。
学院就业统计工作经办人：    
学院党委副书记：                  
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：  
中共河南师范大学XX学院委员会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